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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備詐欺罪之各種構成要件，分別情形以定之。如來文所附原函之設

問，有謂「自己並不乘車，而混入一般旅客群中買受車票，並以之高價

出售」之情形，因車票之種類不同，限制購買之寬嚴亦不一致，故仍須

視其實際是否即係使用詐術，使售票處因而陷於錯誤，合於詐欺罪之各

種構成要件以為斷。如於要件有所未備，縱依其他法令有予限制或禁

止之必要，尚難遽執刑法上之詐欺罪以相繩。本院院解字第二九二○號

暨三八○八號解釋，所據當時來文有用套購之一詞，其涵義即係指使用

詐術之購買而言。此徵之前一解釋引為合於詐術之要件，殊甚明顯，惟

後一解釋係重在對於旅客以詐術使其為財物之交付；前一解釋，則重

在對於售票處以詐術取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；故應分別適用刑法第三

百三十九條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規定。

釋字第一四四號解釋（64.12.5.）

【解釋文】

數罪併罰中之一罪，依刑法規定得易科罰金，若因與不得易科之他

罪併合處罰結果而不得易科罰金時，原可易科部分所處之刑，自亦無庸

為易科折算標準之記載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按刑事判決關於有期徒刑或拘役易科罰金折算標準之記載，需以

所犯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，而受六月以下有期

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，始得為之，刑法第四十一條定有明文。若所犯為

數罪併罰，其中之一罪雖得易科罰金，但因與不得易科之他罪合併處罰

之結果，於定執行刑時，祇須將各罪之刑合併裁量，不得易科罰金合併

執行，應無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九條第二款之適用，故本院院字第二七

○二號解釋明示無庸為易科罰金折算標準之記載，此非僅指定執行刑

部分而言，即原可易科部分所處之刑，亦無庸為此記載。故有「法院竟

於合併處罰判決確定後，又將其中之一部以裁定諭知易科罰金，其裁

定應認為無效」之釋示。縱他罪因上訴改判無罪確定或經赦免者，所餘



釋字第一四五、一四六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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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易科罰金之罪，如因被告身體、教育、職業或家庭等關係執行顯有因

難時，被告及檢察官均有聲請易科之權，本院院字第一三五六號解釋有

案，法院自可於此時依法為適當之諭知。

釋字第一四五號解釋（65.4.30.）

【解釋文】

本院院字第二○三三號解釋，所謂多數人，係包括特定之多數人

在內，至其人數應視立法意旨及實際情形已否達於公然之程度而定。應

予補充釋明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本院院字第二○三三號解釋，既謂「刑法分則中公然二字之意義，

祇以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狀況為已足」，則自不以實際上

果已共見共聞為必要，但必在事實上有與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

或共聞之狀況方足認為達於公然之程度。所謂多數人係包括特定之多

數人在內，此觀於該號解釋及當時聲請解釋之原呈甚明。至特定多數

人之計算，以各罪成立之要件不同，罪質亦異，自應視其立法意旨及實

際情形已否達於公然之程度而定。本院上開解釋，應予補充釋明。

釋字第一四六號解釋（65.7.23.）

【解釋文】

刑事判決確定後，發見該案件認定犯罪事實與所採用證據顯屬不

符，自屬審判違背法令，得提起非常上訴；如具有再審原因者，仍可依

再審程序聲請再審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刑事判決確定後，發見該案件認定犯罪事實與其所採用之證據顯

屬不符，如係文字誤寫，而不影響於全案情節與判決之本旨者，得依本

院釋字第四十三號解釋予以更正外，均屬審判違背法令，得提起非常上

訴，由非常上訴審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五條第二項準用第三百九十




